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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大綱

1.都市更新個人地主不動產買賣所得稅務

2.都市更新個人地主各項補償價金徵免稅

3.都市更新成果備查-會計師財務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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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制個人出售屋地所得計算各方式

取得方式
房屋

(不含土地)售價
成本、費用 所得

受贈
繼承

時價
受贈時房屋評
定標準價格

售價--成本-相關費用

買賣

時價 購進實價 核實課稅

時價 查無成本

台北市>房地總價
7,000萬元、新北
市售價>6,000萬元

房屋總價
X15%其他縣市售價

>4,000萬元

查無售價 查無成本
房屋評定現值X財政部頒訂的所
得額標準

•個人出售土地-免稅-所得稅法§4，故須先拆房地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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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合一課徵所得稅制度彙總-個人
項目 內容

課稅範圍

◎出售房屋、房屋及其坐落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土地。

◎105年1月1日起交易下列房屋、土地者：

105年1月1日以後取得

課稅稅基 房地收入－成本－費用－依土地稅法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

課稅稅率 -
境內居住者

持有1年以內：45%、持有2年以內超過1年：35%、
持有10年以內超過2年：20%、持有超過10年：15% 

合建分屋分售地主出售房地稅率為20%(不管持有期間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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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合一自用住宅

• 條件：連續六年，本人、配偶或未成年子
女在該房屋辦竣戶籍登記並居住；房屋需
做自用，持有期間無出租、供營業或執行
業務使用

• 課稅稅基及稅率： (房地收入－成本－費用
－依土地稅法計算之土地漲價總數額 -400
萬)*10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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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主參與都更或合建後房地出售所得稅

• 土地取得在105.1.1前，土地舊制，房屋新
制(適用合建分屋，房地取得期間比照土地
取得時間，房屋成本？ 「實施者開立互易
發票之銷售額 」)

• 土地取得在105.1.1後，土地新制，房屋新
制(房地成本？「當初原始實際取得成本」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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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變換共同負擔概念

• 共同負擔費用係屬預算概念

• 事後有差異除非金額影響重大否則均由實

施者吸收不調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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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負擔費用
折價抵付(C)

地主願意參與者

依更新前權利價值

比例分配

(B1)

地主不願參與
者依更新前

權利價值

領補償金

(B2)

地主分配

(A)-(C)-(B2)

=(B1)

實施者分配

更新後不動產總值(A)

8

資料：陳玉霖估價師



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
~｢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｣~
109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

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
~｢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｣~
109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

共同負擔比例
• 共同負擔費用提列總額〈重建所需費用〉÷更新後總權

利價值〈原權利人及實施者可選配之房地及車位價值〉

=共同負擔比例

• 共同負擔比例常被視為合建實施者分得比例

• 共同負擔比例，受基地條件與區位影響

• 共同負擔費用支出的越多，原所有權人可配回的權利

價值越少，共同負擔費用支出的越少，原所有權人可

配回之權利價值越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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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負擔內容-費用負擔

• 項目：重建更新成本〈預算〉

• 方式：

-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按其更新
前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

-以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

-以折價抵付後不足最小分配面積，可以現
金支付共同負擔

10



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
~｢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｣~
109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

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
~｢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｣~
109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

管理費用
• 風險管理費(共同負擔費用隱含風險與基本利

潤的成本科目)
〈新建工程費用+公共設施費用+權利變換費用+利息+信託費用

+稅捐+人事行政管理費〉*費率

費率以7-12 ﹪為上限

因共同負擔未估列實施者合理利潤，因此編列此項費用為實施

者基本利潤

理論上

借 在建工程

貸 其他收入

銷項稅額

但實務上沒入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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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拆遷安置費(租金補貼)

• 按合法持分面積、每平方公尺租金補貼及更新期間計算每

戶租金補貼

• 通報為其他所得，由實施者於次年一月底開立扣繳憑單

• 所得能需舉證再承租成本，否則全部應稅

• 租金補貼已列入共同負擔費用項目(興建所需成本費用原應

由地主負擔轉變為建設公司負擔，但地主須讓出部分房地

抵付) ，但卻需通報地主所得，不甚合理，國稅局理由為其

他所得有成本可列舉扣除

• 若全部地主均不收租金補貼，共同負擔費用總數將下降，

實施者分配房地將減少，地主將分回更多房地合法建築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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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負擔費用標準範例及問題

• 係由各縣市政府都更處制定

• 實際支出項目及金額與共同負擔費用提列
標準有差異如何善後？(成果備查)

• 不同政府部門看法及用途有差異問題(房地
互易營業稅)

• 稅捐中的營業稅

• 1.共同負擔項目有—以前及現在

• 2.稅務會計處理問題

13



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
~｢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｣~
109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

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
~｢臺北市都市再生學苑｣~
109年都市更新重建系列講座

權利變換及合建分屋定性
• 實施者申請建築執照擔任起造人興建房屋，係所有

權人提供土地，於都市更新事業完成後，依更新前
權利價值或提供資金比例分配更新後房地，與合建
分屋概念相同

• 營業人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以權利變換方式於實施
完成後，自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所有權人分
配取得更新後建築物及土地之應有部分，應以經主
管機關核定後權利價值為其銷售額，依法開立房屋
應稅互易發票)

• 財政部１０６０６０７台財稅字第１０６００５５
８７００號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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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捐
• 可提列營業稅〈雙北市已列入共同

負擔內容〉及印花稅

• 營業稅房地互易需開立發票-折價抵
付實施者之建築物部分，其銷售之
營業稅應提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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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變換互易營業稅
• 更新後地主應分配價值總額=更新後房地總價值*

【 (1-(共同負擔費用/(共同負擔費用+土地估價價值) 】

•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率提列營業稅=更新
後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房屋之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價值
*5%

• =更新後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房地核定價值*房屋比例
*5%

• 房屋比例依原財政部規範=房屋評定現值/(房屋評定現
值+土地公告現值)(營業稅法施行細則§21)-新北市

• 房屋比例依共同負擔比例=共同負擔費用/(共同負擔費
用+土地估價價值)—台北市

• ※先以不計入營業稅計算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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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備查法令依據

都更條例第七十八條

實施者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完成後六個月
內，檢具竣工書圖、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
告及更新成果報告，送請當地直轄市、縣
（市）主管機關備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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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備查檢送資料
• 竣工書圖-建築師

• 財務報告-會計師

• 成果報告-都更整合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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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者編制都市更新費用結算表及附註說明-附件9-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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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更新費用結算表

• 實施者編製個案財務報告-依一般會計原則

• 以更新事業實施經費成本項目及憑證為主

• 編制基礎及依據-都市更新條例第78條及都市更
新作業手冊實施者編制財務報告及會計師查核
簽證之辦理原則

• 經費項目依據

• 以成果備查前已發生之成本費用為準

• 原則以最後核定計畫內所載項目為準

• 所有成本費用係為含稅金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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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師協議程序執行報告及說明

• 會計師協議程序之內容辦理簽證並說明發
現之事實內容

• 執行程序係符合會計師簽證辦理原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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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師協議程序執行報告
總項目 項目

實施者編製金額
(含稅)

支出憑證
相符

備註

壹、工程費用(A)
一、重建
費用(A)

(二)新建工程- 1.營
建費用

$ 3,376,706,692 查核相符

壹、工程費用(A)
一、重建
費用(A)

(二)新建工程- 2.建
築規劃設計費

$62,924,075 查核相符

壹、工程費用(A)
一、重建
費用(A)

(三)其他必要費用-
3.鄰房鑑定費

$606,375 查核相符

壹、工程費用(A)
一、重建
費用(A)

(三)其他必要費用
5.相關基金

$8,624,763 查核相符

壹、工程費用(A)
二、公共
及公益設

施(B)
(一)工程開闢費用 $171,357,630 查核相符

捌、稅捐(I)
二、
印花稅

$2,621,427 查核相符

合計 $ 3,622,840,9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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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者財務報告申請備查函-附件9-52
• 實施者 股份有限公司函

• 受文者：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主管機關

• 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2月12日

• 發文字號： ( )1090212001

• 附件：財務報告

• 主旨：檢送「台北市 區 段 地號等 筆更新單元」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乙份，惠請 貴府准
予備查，請 查照。

• 說明：

• 一、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78條規定辦理。

• 二、茲就本案依都市更新條例第78條及「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編製財務報告及會計師簽證辦
理原則」編製民國98年10月5日至108年12月31日「台北市 區 段 地號等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
業」(以下簡稱本都市更新案)之都市更新費用結算表，以本案實施經費成本為內容，由本實施
者依據本案計畫於民國108年7月12日台北府城更字第108---號函最後核定計畫內所載之經費
項目及屬本案相關支出編製，以表達本案實施經費成本情形。

• 正本：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主管機關

• 副本：

實施者： 股份有限公司

• 負責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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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務 報 告
(內含會計師協議程序執行報告)

• 台北市 區 段 地號等 筆土地
•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
• 財 務 報 告
• (內含會計師協議程序執行報告)
• 民國九十八年 月 日至民國一○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•

•

•

•

•

•

•

• 主管機關：台北市政府
• 實施者：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
• 地址：台北市 區 路 段 號 樓
• 電 話：(0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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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師協議程序執行報告及說明頁
• 實施者 股份有限公司

• 台北市 區 段 地號等 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

• 會計師協議程序執行報告

• 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實施者)依都市更新條例第78條及「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編製財務報告及會計師簽

證辦理原則」(以下簡稱辦理原則)編製之民國98年 月 日(事業概要公聽會)至108年12月31日(完成產權移轉

登記之日後六個月內)「台北市 區 段 地號等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」(以下簡稱本都市更新案)之都市更新費

用結算表，業經本會計師依協議程序執行完竣，該等程序之採用係依「辦理原則」規定，與一般公認審計準

則不同，因此對其是否足夠，本會計師不表示意見。本次工作係依「辦理原則」及審計準則公報第三十四號

「財務資訊協議程序之執行」規定進行，其目的係為協助新北市政府(主管機關)評估本都市更新按實施經費

之正確性，茲將執行之程序及所發現之事實分別報告如下：

• 程序一、取得實施者編製之民國98年 月 日至108年12月31日止之都市更新費用結算表，驗算其加總，並檢

視都市更新費用結算表列示之”總項目”、”項目”及”細項”是否為「辦理原則」中都市更新費用結算表

所列之經費項目。若有不符者，於經費差額說明。

• 發現之事實：都市更新費用結算表加總正確，其支出內容之”總項目” 、”項目”及”細項”均為「辦理

原則」中都市更新費用結算表所列之經費項目。

• 程序二、就都市更新費用結算表總項目第壹項~第玖項(除第肆項管理費用依辦理原則第9點規定原則免予簽

證外)中每個細項進行抽查，抽查項目至少5項細項，且抽查項目金額應於扣除免抽查項目金額後佔結算表總

費用之75%，檢視其憑證所載之內容及金額與列示之項目支出是否相符。若有不符者，於經費差額說明。

• 發現之事實：抽查項目金額扣除免抽查項目金額後佔結算表總費用之92.6%(3,622,840,962/3,910,747,296)；

且經檢視抽查六個細項之相關憑證，所載之內容及金額與列示之項目支出相符。抽查細項統計明細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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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師協議程序執行報告及說明頁
• 程序三、就程序二選取之支出，檢視憑證日期是否均於計畫執行期間至申請財務報

告備查前發生。若有不符者，於經費差額說明。

• 發現之事實：經檢視程序二選取之支出憑證，支出日期均於計畫執行期間至申請財
務報告備查前發生。

•

• 程序四、就程序二選取之支出，檢視經費項目及金額是否與民國108年6月11日都市
更新事業最後核定計畫內所載之經費項目相符。若有不符者，於經費差額說明。

• 發現之事實：經費項目及金額與民國108年7月12日北市府城更字第 號函之都市更
新事業最後核定計畫內所載之經費項目相符。

• 此致

• 實施者 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

• 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

•

• 會計師：林松樹

• 中華民國109年2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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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機關對實施者成果備查收件檢核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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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完成之財務報告備查
文件檢核表

• 實施者依『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編制財
務報告及會計師簽證辦理原則』編製財
務報告

• 會計師依據『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編制財務
報告及會計師簽證辦理原則』辦理簽證並據
以附註說明

• 檢附會計師公會會員印鑑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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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~簡報結束×敬請指教~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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